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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医大人〔2018〕24号 
 

 

 

  

各附属医院： 

经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审议，现将《南京医科大学临

床教师副教授职务聘任“教学特别推荐程序”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南京医科大学人事处 

2018年 5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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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临床教学，激励长期潜心教学，并在教学改革

和建设中做出显著贡献的临床教师，学校在临床教师副教授职务

聘任中启动“教学特别推荐程序”，特制订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岗位设置 

临床型副教授教学特别推荐岗位在学校附属医院中设置。全

校每年新设置岗位数不超过2个，累计岗位总量不超过15个。 

二、基本条件 

1．一线临床教师，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、副主任医师及以

上职称，任讲师5年及以上，高校教龄10年及以上。 

2．符合《江苏省本科院校教师评价标准》中规定的副教授

资格条件。 

3．近3年内，年平均理论教学（含见习）教学工作量不低于

20学时，且年平均带教临床实习生不少于2名，教学对象为南京医

科大学本科生。 

4．近3年内，教学综合考评优秀（其中，网络测评均分不低

于95分，或所在学院同层次岗位级别中排名前10%）。 

5．积极参与教学改革，主持校级及以上教学研究课题1项并

以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至少发表1篇教学论文。 

6．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和建设，成绩显著，符合下列条件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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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：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（参与排名）；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

奖（参与排名）；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（排名前十）；省部级

教学成果特等奖（排名前十）；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（排名前

七）或二等奖（排名前五）；教育部或省级教育质量工程项目主

要完成人（排名前五）；省级及以上精品教材或国家/行业规划教

材编委；省级及以上教学比赛个人三等奖及以上奖励或集体奖主

要参与者（排名前三）；校级教学比赛一等奖获得者；扬子江奖

教金或青年教师奖教金获得者。 

对于教学质量特别优秀，受到学生高度评价和普遍欢迎，在

教学改革、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突出成绩者，经学校教学委员会认

定，可以破格推荐。 

三、工作程序 

1．附属医院推荐。第一附属医院可推荐候选人2名，其他每

个附属医院可推荐候选人1名。 

2．校教学委员会评审推荐。候选人填写《南京医科大学教

师教学工作业绩登记考核表（临床教师副教授职务聘任教学特别

推荐程序用）》（见附件），并向校教学委员会述职。校教学委

员会通过评分、投票确定推荐人，名额可空缺。 

3．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审议。校教学委员会确定的

推荐人选，由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审议聘任。 

四、其他 

1．连续两年申报教学特别推荐程序但未受聘者，如再次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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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“教学特别推荐程序”，须停报一年。同时，每次申报均计为

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一次。 

2．经教学特别推荐程序受聘的临床教师副教授，以三年为

一个聘期，每个聘期内本科生教学工作量平均不少于每年20学时。 

3．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校人事处和教务处负责解

释。 

 

 

 
 
 
 
 
 

南京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5月 1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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